收入核定证明书
临安市民政局：

申请人               同志系我单位正式（合同、临时）职工，该同志上一年度可支配收入为            元，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申请家庭成员中就业年龄段内的人员都需填报；

2、在校大学生需所在学校出具在读证明；

3、灵活就业人员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收入；

4、“年度可支配收入”是指年收入中扣除个人所得税和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后余下的可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

